
「就我所知，曾經有一位女老師問人事

室有關申請育嬰假的問題，結果人事室

以過去沒有人請過育嬰假來回答這位老

師，這位女老師便因此退縮......」

隨著大專院校中的女性教師與研究者

逐漸增加，上述故事中的情節正不斷發

生在女性教師的身上。根據教育部統計

資料顯示，大專院校專任女性教師的比

率，已由五十年前不到百分之十，增加

到目前三成五左右，有關女性教師所面

臨的種種問題，值得正視。

事實上，女性教師最容易遇到的問

題，可以大致歸納為四部份。第一是如

何從體制上做到讓女性教師可以安心放

育嬰假；第二，女教師請產假或育嬰假

時，代課老師的安排、鐘點費的負擔應

如何解決等問題。

第三，學術會議通常會在周末假日召

開，如何讓有小孩的老師可以安心參加

研討會又能照顧到小孩，是刻不容緩的

事；第四，年輕女性教師在面臨升等的

同時，可能也正是家庭、經濟等基礎的

起步，如何三者兼顧，對女性教師是一

大考驗。

女學會理事長、清大教授謝小芩以清

大為例指出，清大的男性教師一直多於

女性教師，女性單身教師又較男性為

多，加上 過去沒有「兩 性平等 工作

法」，因此，當年輕、有需要的女老師遇

到要請育嬰假時，就很容易遇到上述案

例令人發窘的狀況。

東海大學社會系副教授趙彥寧從另外

一個角度指出，女性不只會遇到育嬰假

的問題，女性在四十歲以後，身體會出

現很多疾病，例如子宮頸癌、乳癌等。

她說，曾經有一位女老師得了乳癌卻無

法安心治病，因為根據規定，請病假治

療有時間的限制，不能超過幾個月，且

要由請假者找代課老師，對女性來說也

是一大問題。

這又連結到女性教師請假找代課老師

的問題了。謝小芩認為，如果只是請四

學術工作環境中的性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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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左右的產假，由於要顧慮到課程延

續性的問題，因此由請假的老師自行找

代課老師是較為妥當的作法。但她強

調，如果是請一整個學期育嬰假，則應

該由學校或機構聘請兼任教師，並由機

構負擔代課老師的鐘點費，清大的作法

即是如此。

關於研討會期間，有小孩的教師應如

何同時兼顧參加研討會並照顧小孩的問

題，謝小芩與趙彥寧都認為，研討會的

主辦單位應該要向贊助單位申請補助金

做b a b y s i t t i n g，讓b a b y s i t t i n g成為一種制

度。

關於女性教師面臨的升等問題，國外

有過相關的討論。《紐約時報》曾經報

導過一項數據，女性取得博士學位的平

均年齡是三十四歲，以美國大學教授升

等時間七年為例，女性在四十歲左右拿

到t e n u r e（終身教職），四十歲以上無法

生育的比率很高，因此女性教師很容易

落入升等與生育兩難的問題。

另外一項針對柏克萊大學所做的統計

指出，在四十歲升等成功以前就有小孩

的教授比率，依性別分，在人文及社會

科學學門中，男教授與女教授的比率分

別為百分之六十一及百分之三十八，科

學學門的比率則分別為百分之七十及百

分之五十。

謝小芩認為，台灣目前對於 t e n u r e

c l o c k並沒有明確的規定，女性教師請育

嬰假能否順延tenure clock也尚未有學校明

文規定，不過，她說，育嬰假的時間應

該要扣除在升等的時間之外，因為年輕

女老師都正處於家庭、經濟、事業剛起

步的階段，壓力很大。當然，如果有男

老師要請育嬰假，也應援例辦理。

兩性平等工作法通過之後，提醒學院

中的研究人員與行政人員正視女性教師

所遇到的諸多問題，展望未來，謝小芩

與趙彥寧都認為，未來校園內應該要將

b a b y s i t t i n g的制度做得更好一點，且應該

要有讓女教師感到友善的育嬰環境；女

老師則要學著了解制度，才能讓校園中

的研究環境更有利於女性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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